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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或亲属关系 比例 持股方式

阙伟东 董事长、总经理 47.89% 通过华威国际间接持有公司 47.89%股权

陈小燕 董事 17.06%

直接持股 3.26%股权

通过华威国际间接持有公司 11.97%股权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1.83%股权

阙成桐 阙伟东与陈小燕之子 4.29% 直接持股 4.29%股权

王今

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

务总监

0.17%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17%股权。

林晓东 监事 0.03%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03%股权。

徐凤兰 职工监事 0.07%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07%股权。

徐洪 副总经理 0.11% 通过确成同心间接持有公司 0.11%股权。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公

司债券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华威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47,

837,5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86%，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华威国际于 2001

年 12 月 3 日在香港注册， 公司的业务性质为贸易和投资 （Trading�and�

Investment），注册编号为 778039，登记号码为 32263593-000-12-10-A，

注册地址为香港上环禧利街 27 号富辉商业中心 11 字楼 1101 室。

截止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华威国际由阙伟东、 陈小燕分别持有 80%、

20%股权，陈小燕系阙伟东的配偶。 阙伟东、陈小燕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阙伟

东、陈小燕之子阙成桐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除通过控股股东华威国际

持有公司 59.86%股权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权的情

况还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小燕还直接持有公司 3.26%股权，并通过确成同

心间接持有公司 1.83%股权； 阙伟东、 陈小燕之子阙成桐还直接持有公司

4.29%股权。

阙伟东先生：1968 年 7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欧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EMBA 学位。 1989 年 8 月至 1992 年 2 月，无锡市第一棉

织厂任职；1992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无锡市白炭黑厂副厂长；199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3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无锡恒亨泡花碱有限公司（已注销）总经理。 2003 年 1 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小燕女士：196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 1990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历任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经理、无锡恒亨物资有限公司（已注销）总经理、上海确成贸易有限公司（已注

销） 董事长，2003 年 1 月起任公司董事，2017 年 8 月至今任上海确成国际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总股本为 365,297,625 股， 本次发行股数为 48,

720,375 股。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条件

股份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额

（万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A股流通股

华威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24,783.76 67.85 24,783.76 59.8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阙成桐 1,777.01 4.86 1,777.01 4.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陈小燕 1,348.56 3.69 1,348.56 3.2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无锡确成同心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1,155.00 3.16 1,155.00 2.7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天津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95.10 1.36 495.10 1.2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佛山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 1.15 420.00 1.0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麟毅新动

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30.75 0.91 330.75 0.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南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288.75 0.79 288.75 0.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宁波创世一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75 0.79 288.75 0.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鼎锋明

道嘉盛 1号新三板基金

237.83 0.65 237.83 0.5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其他发行前股东 5,404.25 14.79 5,404.25 13.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限售股合计 36,529.76 100.00 36,529.76 88.23 -

二、无限售条件 A股流通股

公众股东 - - 4,872.04 11.77 无限售条件

总股本 36,529.76 100.00 41,401.80 100.00 -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股东户数为 53,853 户，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

例（%）

1 华威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24,783.76 59.86

2 阙成桐 1,777.01 4.29

3 陈小燕 1,348.56 3.26

4 无锡确成同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155.00 2.79

5 天津优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5.10 1.20

6 佛山市优势集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0 1.01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麟毅新动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30.75 0.80

8 南京优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88.75 0.70

9 宁波创世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75 0.70

10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鼎锋明道

嘉盛 1号新三板基金

237.83 0.57

合计 31,125.51 75.18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48,720,375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1.77%。 本次

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2、发行价格：14.38 元 / 股。

3、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4,871,375 股，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2,738 股，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39,372.44 元，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发行数量为 43,

849,000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114,481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

额 1,646,236.78 元，由主承销商包销。

5、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为 700,598,992.50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5988 号《验资报告》。

6、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1）发行费用总额为 75,883,035.85 元，具体如下

发行费用概算 75,883,035.85元（以下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55,800,000.00元

审计费用 10,000,000.00元

律师费用 4,716,981.13元

公告及路演推介费用 4,811,320.75元

发行手续费用 554,733.97元

（2）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1.56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数）。

7、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624,715,956.65 元。

8、本次发行后市盈率：22.99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本次发行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59 元（按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10、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63 元（计算口径：每股收益按照本次发行前

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

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666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

公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可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财

务会计信息” 和“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的相关内容，本上市公告书不

再进行披露。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 2020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

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上述财务报表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 《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A15794 号），详见招股意向书附录。

公司预计，2020 年预计营业收入约为 103,429.23 万元至 106,710.17 万

元，较上年同期的 119,113.95 万元，下降 13.17%至 10.41%；预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1,751.32 万元至 22,434.30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

26,980.40 万元，下降 19.38%至 16.85%�；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1,151.32 万元至 21,834.30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

25,891.05 万元，下降 18.31%至 15.67%。 上述 2020 年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

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及利润承诺。

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经营状

况良好，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较为稳定，不会影响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无锡东湖塘

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东湖塘支行、招商银行无锡锡山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

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银行无锡东湖塘支行 470275460615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78090122000160075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湖塘支行 10651601040011469

4 招商银行无锡锡山支行 510902467910123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 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

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

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

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 / 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 / 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

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主办人冷鲲、孔林杰可以随时到乙

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 / 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5 或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

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 / 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

荐代表人 / 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

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 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 主办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 / 主办人

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 主办人继受享有。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

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三方协商一致终

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 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 话：021-68827437

传 真：021-68801551

保荐代表人：冷鲲、孔林杰

项目协办人：毕厚厚

项目组成员：韩新科、王轩、周天、韩甫洋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

责任。

发行人：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证券代码：

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

2020-10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2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2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87,471,0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5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林发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董事会秘书倪娟，董事刘常进、谭柏以通

讯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谭学、蔡镇疆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李旭、陈瑞忠及王林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

3、董事、董事会秘书倪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马晓燕出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换届选举推举董事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4,742,389 99.9087 2,722,440 0.0911 6,200 0.0002

2、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4,742,389 99.9087 2,722,440 0.0911 6,200 0.0002

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4,682,389 99.9067 2,782,440 0.0931 6,200 0.0002

4、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担保范围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9,705,036 99.4053 17,759,793 0.5945 6,200 0.0002

5、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换届选举推举监事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4,747,389 99.9088 2,717,440 0.0910 6,200 0.0002

6、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84,549,789 99.9022 2,915,040 0.0976 6,200 0.0002

7、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信托机

构成立煤炭产业合作基金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733,567 99.2724 21,731,262 0.7274 6,200 0.0002

8、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9,705,036 99.4053 17,759,793 0.5945 6,2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

加公司担保范围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

535,646,003 96.7897 17,759,793 3.2091 6,200 0.0012

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及信托机构成立煤炭产业合

作基金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531,674,534 96.0721 21,731,262 3.9268 6,200 0.0011

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535,646,003 96.7897 17,759,793 3.2091 6,200 0.00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由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云栋、薛玉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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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进展暨提前实施完毕的公告

陈四雄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裁陈四雄先生出具的《关于股

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获悉陈四雄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其减持计划提前至2020年12月

3日结束。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2020年9月12日、2020年11月2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34）、《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67）、《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进

展暨提前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20-085），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林仪女士，公司董事、总裁

陈四雄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林仪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量为3,87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1.43%），拟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68,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6%）；陈四雄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量为1,08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0%）， 拟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72,2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0%）。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实施了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

股本271,510,23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因

此公司总股本由271,510,230股增加至461,567,391股，林仪女士、陈四雄先生拟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

相应进行了调整，减持股份比例不变。 截至2020年9月12日，陈四雄先生尚未实施减持计划；截至2020年

11月23日，林仪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1,289,943股，其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见公司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数量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陈四雄

集中竞价 2020-11-02 21.65 50,000 0.01%

集中竞价 2020-11-03 21.85 100,000 0.02%

集中竞价 2020-12-03 22.09 312,800 0.07%

合计 -- -- -- 462,800 0.10%

注：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实施了2020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271,510,230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因此公司总股本由271,510,

230股增加至461,567,391股，陈四雄先生拟减持的公司股份数量相应进行了调整，减持股份比例不变。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四雄

合计持有股份 1,089,000 0.40% 1,388,500 0.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2,250 0.10% 25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6,750 0.30% 1,388,475 0.30%

注：①上述高管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均为高管锁定股；

② 2020年9月28日公司2020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271,510,230股增加至

461,567,391股。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在减持计划期间，陈四雄先生严格遵守了《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

求，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陈四雄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陈四雄先生的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

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4、截至本公告日，陈四雄先生的本次减持计划已提前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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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被冻结银行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

日获悉公司新增部分被冻结银行账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号 开户银行 账户类型 申请冻结金额（元） 实际冻结金额（元）

1 工商银行彩虹支行 一般户 1,200,000.00 70,520.23

2 农业银行嘉善城关支行 民工工资专户 1,090,000.00 1,090,000.00

合计 2,290,000.00 1,160,520.23

公司因借贷纠纷案被顾文举申请冻结，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司将持续关注此次账户被冻结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含子公司）被申请冻结银行账户共29个，累计被冻结金额约为11,853.51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0%。 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已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成一

定的影响，公司正在积极与法院、申请人协商，争取早日解除被冻结账户并恢复正常状态。

2、公司已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上诉，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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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成湘均先生和张凌云

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115,874,893股、121,973,572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8.90%和30.42%。 本次

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将其分别质押的5,200,000股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后，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

质押的股份全部解除质押。

公司于2020年12月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12月2日，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分别将其原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5,2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30%。

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成湘均 张凌云

本次解质股份（股） 5,200,000 5,2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9% 4.2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0% 1.30%

解质时间 2020年12月2日 2020年12月2日

持股数量（股） 115,874,893 121,973,572

持股比例 28.90% 30.4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0

本次成湘均先生、张凌云先生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

000987

证券简称：越秀金控 公告编号：

2020-115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

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是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剥离相关资产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项目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之一。本次重组已实施完毕，长城证券原委派张俊东先生、窦

建元先生作为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持续督导期至2021年12月31日。

近日，公司收到长城证券通知函，窦建元先生因工作变动，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长城证券委派谢伟先生接替窦建元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谢

伟先生简历附后）。

本次变更后，长城证券委派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张俊东先生、谢伟先生，持续督导

期不变。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日

附：谢伟先生个人简历

谢伟先生，法律硕士，现任长城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董事。 曾参与富邦股份配股、华鹏飞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国新健康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

证券代码：

300868

证券简称：杰美特 公告编号：

2020-025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2020年9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戴伟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出之日， 戴伟辉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有关规定，戴伟辉先生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戴伟辉先生的通知，其已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04日

证券代码：

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

2020-060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0

深圳辖区“诚实守信，做

受尊重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高质量发展 做受尊敬的上市公司”———

2020深圳辖区“创业创新”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0年12月8日

9:00至17:00，其中公司与投资者网上互动时间为15:30至17:00。

届时公司的董事会秘书何小林先生、 财务总监许金卓先生将通过网络文字交流形式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

2020-140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于2020年12月2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3286），中国

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

核准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4日


